档案学会会员入会工作规范
为了加强上海档案学会组织建设的法制化、规范化，建立健全档案学会会员入会工作制度，实现团体、个人入会工作的规范管理，促进上海档案事业的发展，特制定本规范。

一、团体会员入会条件：与本会专业有关，拥护本会章程，热心支持本会工作，愿意参加本会活动的各区、县档案学会，企业、事业单位。

二、个人会员入会条件：坚持党的基本路线，承认本会章程，并具备下款之一者，可申请加入本会。

1、具有馆员、讲师、工程师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及相当水平的档案工作者；

2、具有大专以上学历从事档案工作五年以上，或者从事档案工作十年以上有实际工作经验和一定学术水平者；

3、对档案学和档案事业发展有贡献者；

4、热心于学会工作并积极支持学会活动的领导干部；

5、从事其他专业工作，热心于档案学研究有一定成绩者。

三、会员入会的程序

1、会员入会，须向本会提出书面申请，每年的第一、三季度为学会办理接受申请手续的时间；

2、对申请入会会员的条件逐一审核，提出审查意见，造具名单清册，以备本会常务理事会讨论使用；

3、经本会常务理事会讨论通过后一个月内发给会员证书，并向团体会员单位下发入会通知书；

4、交纳当年会费；

5、本会会员参加中国档案学会，由本人申请，经常务理事会同意，向中国档案学会推荐；

6、中国档案学会的个人会员在本市工作为本会的当然会员。
四、入会须提交的文件材料：

1、入会申请登记表，

2、个人会员交二寸免冠照片1张。

五、上海市档案学会会员证分为团体会员证和个人会员证。会员证由上海市档案学会统一注册颁发。持有会员证的团体会员和个人会员享有上海市档案学会会员的权利。
   六、会员享有的权利：

1、选举权、被选举权和表决权；

2、对本会工作有批评建议权和监督权；

3、有参加本会组织的各项学术活动的权利；

4、优先取得本会的学术刊物和学术研究参考资料；

5、有权向本会申报档案学术研究成果奖；

6、有自由退会的权利。

七、会员履行的义务：

1、遵守本会章程，执行本会决议；

2、维护本会合法权益；

3、完成本会交办的工作；

4、关心档案事业的发展，积极提出意见和建议；

5、按规定交纳会费。

八、交纳会费标准：
1、根据有关文件规定，团体会员单位每年交纳会费标准为：“大型以上企业为2000元，中型企业为1000元，小型企业为400元；市属事业单位（含中央和各省市驻沪单位）为1000元，非市属事业单位为400元”。

2、个人会员每年需交纳会费10元。

九、会费收取后，应向缴纳会费的会员出具会费收据，留作凭证。

十、不缴纳会费或不参加本会活动者，根据本会章程视为自动退会，并报常务理事会通过后将注销会员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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